
说明 1-1：

关于 2025 年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5年我县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转移支付4160万元，其中

税收返还96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3196万元;分乡镇情况东阿镇

775万元，安城镇695万元，玫瑰镇779万元，洪范池镇425万元，

孔村镇619万元，孝直镇866万元。



说明 1-2：

关于 2025年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我县2025年未安排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说明 2：

关于全县与县本级地方政府债务2024年执行

及 2025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4年平阴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省财政厅核定平阴县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86.43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18.17亿元。新增限额中

，县（县、区）新增18.17亿元。

二、2024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4年全县共发行政府债券11.33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3.17亿元，再融资债券8.16亿元。分级次看，县本级使用

11.33亿元（新增债券3.17亿元，再融资债券8.16亿元）。截

至2024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68.85亿元，其中县（县、区

）政府债务余额68.85亿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号）等规定，2024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

相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25年全县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2025年全县政府债务收入11.46亿元。其中，预计发

行新增政府债券收入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6.462亿元。



预计全县政府债务支出安排11.46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项目支出0.00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支出5亿元；到期债务

还本支出1.28亿元。按照上述安排，以2024年末全县政府债务

余额为基数，加上2025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2025年债务还本

支出后，预计2025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79.03亿元。此外 

，2025年全县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2.04亿元。

四、2025年县本级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2025年县本级债务收入11.46亿元。其中，发行新增

政府债券收入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6.46亿元。预计县

本级政府债务支出11.46亿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县本级使

用5亿元、县本级债务还本支出1.28亿元。按照上述安排后，

预计2025年底县本级政府债务余额79.03亿元。此外，2025年

县本级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2.04亿元。



说明 3：

2025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5年，平阴县进一步深化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预

算与绩效深度融合机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由“树立理念、搭建

框架、拓围扩面”向“夯实基础、突出重点、提质增效”转变。

一是加强成本效益分析。各预算单位要对照项目预期要实现

的产出和效益，加强预算投入和成本构成分析。“一上”预算科

学设置绩效目标，“二上”预算按照“一下”控制数调整完善绩

效目标，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要体现部门职能和政策方向，二级项

目绩效目标要清晰反映项目核心产出和效果，细化成本指标。

二是加强事前绩效评估。做好随申请随评估工作，各预算单

位拟列入2025年预算安排的所有新增政策、项目和到期延续重大

政策、项目，都要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

依据，未经评估或评估不充分、结论不支持的项目，不得纳入项

目库、不得安排预算。

三是加强绩效管理结果应用。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选取

部分项目对自评质量进行抽查复核，复核结果作为运行监控和结

果评价的重要内容，对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结

果为中及以下的，按照不低于该项目或部门预算数的10%核减或项

目予以撤销，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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